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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城办发〔2024〕40号

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凤城街道“寿护未来 关爱成长”留

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暑期安全专项保护行动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大队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街道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相关工作，结

合街道实际，制定《凤城街道“寿护未来 关爱成长”留守儿童和

困境儿童暑期安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办事处

2024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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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城街道“寿护未来 关爱成长”留守儿童和
困境儿童暑期安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方案

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具有社会关注度高、问题容忍度低

的特点，一旦发生风险或出现纰漏，不仅严重损害当事儿童的合

法权益，而且容易演变为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，成为关系民

心的政治问题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

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夯实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

护工作基础，强化风险意识、安全意识和忧患意识，树牢底线思

维，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儿童福利领域重大风险，切实做好 2024

年暑期城乡留守儿童，孤儿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安

全保护和关爱服务工作，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假期，

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儿童权益保护优先”的原则，集中开展入户走访和摸底

排查，全面、精准掌握城乡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总量以及当

前的生活、监护、教育、健康等情况，要做到辖区留守儿童和孤

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数据清、基本情况清、重

要情况清、社会关系清、成长要求清、其他情况清等信息“六清”。

根据摸排情况精心组织走访交流、安全教育、陪伴活动，始终保

持“监护在线”，牢固树立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底线意识，加

强心理健康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，确保整体儿童安全，守护留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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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暑期平安，提高儿童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。

二、重点对象

（一）散居孤儿

（二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
（三）城乡留守儿童

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

方无监护能力，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16周岁农村户籍

未成年人。城镇留守儿童是指居住在城市或城镇，父母因各种原

因双方长期外出或一方长期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、未满十六周

岁的未成年人。其中无监护能力指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因重病、

重残等原因丧失监护能力。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务工时限，按照连

续外出务工 3 个月以上把握。外出务工按跨县域来把握，在县域

内或家附近务工不计入统计范围。

（四）其他困境儿童

其他困境儿童指低保家庭儿童、残疾儿童、遭受家暴儿童、

易走失流浪儿童、涉案受侵害或涉案受教育矫正儿童等其他特殊

儿童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摸底排查

按照以居住地为准的原则，各村（社区）全面开展精准摸底

排查工作。为确保做到不漏一人一户，要求儿童主任利用暑期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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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辖区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一次全面集中走访排查，根据排

查登记信息，准确界定儿童身份，做到辖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

群体数据清、基本情况清（性别、年龄、户籍等）、重要情况清

（监护情况、生活情况、患病及医疗、受教育等情况）、社会关

系清（主要交友、熟人、交往困境等情况）、成长要求清、其他

情况清等信息“六清”，分类建立儿童信息台账。符合留守儿童条

件的，按照“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”数据项目要求，全面、准确

录入系统，及时予以更新。全面核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情况，留

守儿童父母委托亲属、朋友等照护未成年子女，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对其加强监督，确保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照料。

（二）监护隐患排查

儿童主任常态化开展定期走访，常态化进行监护隐患排查，

准确掌握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生活照料和监护落实相关情况。对没

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或照料能力人的村（居）委会要负责做好临

时照料工作；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、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或者

怠于履行照护职责的，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劝诫，必要时履

行强制报告义务，由公安部门进行训诫。对留守女童和困境女童

要保持联系，加大走访关爱频次，防止侵害事件的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安全教育

村（社区）结合入户走访或集中宣讲的形式开展“政策宣讲进

村（居）”活动，组织儿童主任、社会组织、社工、志愿者利用暑

期通过入户宣讲、集中讲座、大喇叭宣讲、发传单等形式进行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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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安全教育宣讲活动，主要强化儿童防事故、保安全意识，预防

溺水、交通、触电、灾害等安全事故。一是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。

教育引导儿童不在无成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、不擅自与同学结

伴游泳、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、不在江（河）池塘边嬉戏

打闹、不冒险过桥过河，特别是发现同伴溺水时应立即呼救，不

宜盲目下水营救等。二是开展防火安全教育。通过组织观看消防

科普宣传片、开展现场演练等多种方式，教授儿童掌握防火安全

知识和应急逃生处置等常识，提高消防安全意识，增强防火安全

社会责任。三是开展用电安全教育。教育引导儿童主动学习安全

用电知识，了解安全用电常识，增强安全用电意识和自我保护能

力，熟练掌握正确的家用电器设备等使用方式和应对触电急救等

相关知识，坚决杜绝不安全用电行为，远离触电伤害。四是开展

防交通事故安全教育。教育引导儿童注意交通安全。五是防恶劣

天气安全教育。暑期，我区适逢暴雨等恶劣天气突发、多发期，

教育引导家长及监护人了解天气变化，注意天气预报，教育引导

儿童识别突发天气，学会雨天自我保护。六是开展网络安全教育。

教育引导儿童增强安全上网的意识，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，自觉

遵守网络文明公约，自觉抵制不文明上网行为，限时、安全、理

性上网，预防网络沉迷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。七是开展心理

安全教育。教育引导儿童学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，学会情绪控制，

学会理解父母，关心父母，从小培养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，提升

感知幸福、创造幸福的能力，塑造健全优秀的人格，真正全面健



— 6 —

康阳光成长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

各村（社区）要组织专门人员开展摸底排查，对摸排情况严

格把关，严防虚报、瞒报，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，走访排

查实现全覆盖。对排查发现符合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条

件的儿童及时纳入补贴范围，落实监护人监护职责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台账

以辖区内所有未成年人为目标，全面排查，分类建立留守儿

童和困境儿童信息台账。按照“政策宣讲进村居”要求，每个村（社

区）至少选择一个主题，在 8 月 15 日前开展一次安全教育集中宣

讲活动，确保所有村（社区）全覆盖。

（三）做好信息报送

各村（社区）要落实好此次安全保护行动，于 8 月 20日前将

农村留守儿童信息上报街道民政办。同时，一并摸排更新留守妇

女信息。同时将走访、宣传活动情况及照片等佐证资料报街道民

政办。

附件：1.村（社区）暑期安全专项行动留守儿童信息台账

2.村（社区）暑期安全专项行动困境儿童信息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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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村（社区）暑期安全专项行动留守儿童信息台账

序号

儿童基本情况 父亲情况 母亲情况

留守的原因

姓名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户籍地 现居住地学业情况 姓名
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
联系电

话
姓名
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
联系电
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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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村（社区）暑期安全专项行动困境儿童信息台账

序号

儿童基本情况 父亲情况 母亲情况

留守的原因

姓名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户籍地 现居住地学业情况 姓名
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
联系电

话
姓名

身份证

号码

健康状

况

联系电
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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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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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24 日印发


